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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7-030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共有 12 项议案，其中：第 4、8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参加本

次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除第 4、8 项议案

外，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参加本次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过半数同意； 

4、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5、本次股东大会第 12 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7 年 5 月 5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 年 5 月 4 日下午 15:00 至 2017 年 5 月 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林路 9、11 号广电运通行政

楼 6 楼多功能厅；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代董事长）叶子瑜先生； 

（六）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 2017 年 4 月 8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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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 

（七）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7 人，代表股份 946,312,723 股，占公司

总股份 1,619,257,150 股的 58.4412%。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8 人，代表股份 914,427,77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6.4721%；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人，代表股份 31,884,94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691%。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

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其中第

4、8 项议案分别以特别决议的方式获得通过）： 

（一）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946,177,861  99.9857% 134,862  0.0143%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72,582,266  99.8145% 134,862  0.1855% 0  0.0000% 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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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177,861  99.9857% 130,812  0.0138% 4,050  0.000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72,582,266  99.8145% 130,812  0.1799% 4,050  0.0056% 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946,188,861  99.9869% 123,862  0.0131%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72,593,266  99.8297% 123,862  0.1703% 0  0.0000% 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946,188,861  99.9869% 119,812  0.0127% 4,050  0.000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72,593,266  99.8297% 119,812  0.1648% 4,050  0.0056% 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如下：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表决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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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比例 总数比例 总数比例 

946,188,861  99.9869% 123,862  0.0131%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72,593,266  99.8297% 123,862  0.1703% 0  0.0000% 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938,676,833  99.1931% 7,631,840  0.8065% 4,050  0.000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5,081,238  89.4992% 7,631,840  10.4952% 4,050  0.0056% 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电运通国际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946,177,861  99.9857% 134,862  0.0143%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72,582,266  99.8145% 134,862  0.1855% 0  0.0000%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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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946,188,861  99.9869% 119,812  0.0127% 4,050  0.000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72,593,266  99.8297% 119,812  0.1648% 4,050  0.0056% 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946,177,861  99.9857% 134,862  0.0143%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72,582,266  99.8145% 134,862  0.1855% 0  0.0000% 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莫东成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944,154,432  99.7719% 2,154,241  0.2276% 4,050  0.000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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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58,837  97.0319% 2,154,241  2.9625% 4,050  0.0056% 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邢良文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946,177,861  99.9857% 134,862  0.0143%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72,582,266  99.8145% 134,862  0.1855% 0  0.0000% 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黄跃珍和陈春田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经对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逐个表决，选举黄跃珍和陈春田 2

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 
与会股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议案 12.1 
选举黄跃珍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39,591,287  99.2897% 65,995,692  90.7567% 通过 

议案 12.2 
选举陈春田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39,587,297  99.2893% 65,991,702  90.7512% 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许丽华律师和黄菊律师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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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5 月 6 日 




